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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律政司司長黃仁龍資深大律師今日（六月二十八日）在主持全港青少年禁

毒運動開幕典禮後與新聞界的談話全文： 

 

律政司司長：今日是我們啟動青少年禁毒運動的開始。剛才我已多次指出，今日在座

很多不同界別的人士都抽空坐足全場，以表示對運動的支持。 

 

  這個運動是向毒品說「不」，我再強調一點，這是「毒品」。我希望我們對它的

形容會慢慢改變，雖然大家一時間可能未必能改變。現在很多人還用「濫藥」這字

眼，我希望大家可改稱之為「毒品」。六月六日上訴法庭發出（新）的量刑指引──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決定，之前報章亦曾報道過。這裏有一點十分重要，是今日我們

所說毒品的禍害，不單是在於我們已知的精神上的禍害，還有在身體上的，以及張醫

生所說的，（上訴庭）均接受了，知道這是一個會上癮的毒品，對年青人的禍害尤

深，對社會的禍害亦如是，所以法庭認為量刑要大大提高，這對我們的禁毒運動是一

個很實在、在法律上的確認。專責小組已有五千三百萬推行中短期措施，我們上次已

就此交代過，李少光局長在不同的場合亦有所提及。我們已陸續實行各項措施，如增

加人手、社區外展隊和海關的緝毒犬等，警方亦有進行在網上的搜查工作。不過我強

調，教育是十分重要的，我們會調配資源以推動「健康校園」運動，並與學校合作，

看看如何在教材中加入一些環節，不但要加強有關對毒品的認知，還包括如何提高青

少年的健康抗疫力、抗誘力等，這都十分重要。在七月四日我們會跟校長有一個聚

會，更深入地講解這方面的問題。 

 

  我相信你們都會提出有關毒品測試的問題。首先，毒品測試有其重要性，大家都

認同，因為及早介入．．．如你提供機會讓他們去驗，讓他們知道吸食了這些東西會

產生這麼多問題，他們便會懂得害怕。但如何進行呢？我們現正考慮一個計劃，要深

入研究，（我們會考慮）在學校內推行自願性質的測試是否可行，我們會考慮國際上

的做法和本港國際學校現行的做法，但不能全套搬過去，因為香港其他學校的性質有

所不同。這方面的考慮包括測試的性質如何？方法如何？如真的要推行時，資源的調

配又如何？．．．還不單這樣簡單，還要配合父母和其他的協助，因為如真的找了出

來，有沒有足夠的資源去配合是很重要的。 

 

  另一項我們要積極研究的是，如執法機構遇到吸食毒品的人，有合理的懷疑他們

有吸食毒品，因為吸食毒品是犯法的，可否透過立法賦予他們（執法機構）權力進行

毒品測試？這是我們正在積極研究的事項。大家可以理解，這問題涉及很多方面，有

法例的框架、在人權上的保障等，如何作出平衡？其他國家的做法和經驗又如何？如

我們認為要立法，屆時便一定會有廣泛的諮詢，因為不同的人會有不同的考慮和擔

心。我想強調，為什麼今日會有這麼多政府官員出席？為什麼有不同界別的人出席？

（因為）大家都認同這是社會全情、全民投入才可打勝的仗，今日只是揭幕，我們會

陸續會有其他項目進行，會有不同的機會（向大家）介紹，希望傳媒諸位能積極響

應，協助去打這場仗。專責小組會就多方面的研究提交報告，希望趕及在十月底做報

告，把我們的建議落實和跟進。 



 

記者：關於「毒品測試」，有些個案都頗具爭議，政府初步有什麼構思？以什麼步伐

和何時落實？是否想在下個立法年度立法？ 

 

律政司司長：在國際學校的是一個自願性質的測試，我們仍在進行研究中，尚未去到

那個層次。如你所說，這當中還有很多爭議，屆時用甚麽方法去驗呢？驗頭髮的成本

相當昂貴，據我了解，現時國際學校取一個樣本到外國化驗要港幣一千元，可以想

像，如要全面推行，在資源上的調撥是很大的，我們亦聽到很多人質疑這是否最好的

做法，當中有很多的考慮，如我剛才談及，在香港的學校文化中，這是否可行呢？在

國際學校方面，學校和家長有協議，在家長的同意下，學校便會這樣做。但在香港，

就算是家長同意，要進行（測試）的有效性又如何況呢？在國際學校，如進行測試後

發現有問題，學生可能要被逐出校。但在香港，在某些學校，他們可能並非十分害怕

被逐出校，因此可能不可以全套照搬過來。我們要研究不同持份者的意見。剛才我說

可能要立法的，這仍是很初步的（構思），是賦予警方在有合理懷疑的情況下，並非

隨機抽樣，在看到有吸毒的蹟像，我們可否賦予（警方）這個權力（進行測試）？這

尚是在一個初步（構思）的階段。如真的要推行，我們不會立即立法，我們會充分考

慮社會人士對這方面的意見。 

記者：測試的範圍如何？ 

 

律政司司長：這仍是較為初步的，我們要研究其可行性、效力和範疇。我們要找一些

專家進一步研究，先做一些諮詢，因為我們不能閉門造車，不能因為有人這樣做我們

便這樣做，這是行不通的。我們在作重大的舉措前，要有充分的事實根據，我們可能

要撥一些資源請專人研究。 

 

記者：最快會在何時？ 

 

律政司司長：我們會在十月底有一份報告，一切會在報告中交代。大家明白這涉及多

個範疇，我們的同事已很努力，希望我們在某些事上不會太急，因為推行得太急，走

錯一步便不好。如有些事我們認為可做便會做，獲認同便會做；但若有保留的話，我

們便要小心考慮，令我們推出的措施可延續、持久，能長遠解決問題。 

 

記者：諮詢的時間性？資源方面怎樣？ 

 

律政司司長：這仍在考慮中，因為經過初步的考慮，我們發覺問題比較複雜，亦收集

了一些意見。我們需要資源做研究，目前資源應該是有的，我們希望能一併和全盤、

通盤去處理，這不用很久。所有的措施應前後呼應，措施有上游和下游，若能找出更

多人來，又有沒有足夠人手進行輔導呢？兩者不能分割處理。大家不用着急，我們已

經很努力、很着緊，我們一定會努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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